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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8_85_E7_AE_97_E6_c36_52968.htm 案情梗概 于某于1997

年11月26日向A制衣厂借款21万余元，并出具了借款单。该制

衣厂于1999年6月8日开始办理注销审批手续，B村委会表示该

制衣厂是其下属企业，该制衣厂一切债权债务由村委会负责

清算，并同意工商局做直接注销。2002年5月29日，B村委会

作为原告起诉要求于某给付借款21万余元。 于某辩称原告作

为清算主体，应在1999年6月8日至2001年6月7 日内主张权利

，原告现在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法院

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于某向A制衣厂借款并出具了借款单，

于某与A制衣厂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于某负有偿还借款的

义务。A制衣厂于1999年6月被注销，其债权债务由B村委会负

责清算，B村委会有权向于某主张权利。因借款单上未明确还

款日期，原告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债务人于某还款。据

此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二审法院认为，A制衣厂被

注销后，其债权债务由B村委会负责清算，B村委会有权对A

制衣厂的债权主张权利。B村委会于1999年6月同意工商局将A

制衣厂注销，并表示清算其债权债务，此时村委会应当知

道A制衣厂与于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在此后2年内，村

委会作为惟一的合法权利主体未向于某主张权利，提起诉讼

时已超过诉讼时效，遂驳回了B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审判透

析 此案的关键是公司注销中清算出的债权如何适用诉讼时效

的问题。 首先来看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

效制度，一般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或怠于行使权利持续达一定



期间其请求保护权因之消灭的制度。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

体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诉讼

时效的期间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

，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保护。根据

这一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以权利被侵害时为准。而

未定期限的债权何时被侵害，诉讼时效何时开始计算，民法

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

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债务

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根据这条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确定于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

行请求并经过必要宽限期的次日，若债务人仍不履行，则视

为债权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从上述的分析来看

，诉讼时效的起算，以权利人之权利客观上受到了侵害且权

利人主观上已知晓其权利被侵害为构成要件，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本案原告在1999年6月注销其下级企业时，应当知道

自己有债权被侵害，故不能适用民法通则八十八条合同履行

期限不明权利人随时主张权利的规定，而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的一般规定，即以知道权利被侵犯时起算。理由如下1.符合

诉讼时效制度确立的意义。自债权成立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

效，有助于督促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

定争止纷，结束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2.促使

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这不仅是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还能保

护债务人的权利。因为本案的原告作为清算主体，清算的既

有债权也有债务，如果不自债权成立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将不利于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3.有利于法院高效地处

理民事纠纷，使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得到法律认可。 另外，



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也符合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

释的精神。1994年3月6日，最高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

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

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双方当事

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

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

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即2年的诉讼时效期。该司法解释说明了上述观点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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